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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债权转让通知书》的公告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西藏发展”）于

2023年 7 月 18日收到债权人日照晟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照

晟辉”）、达州百益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州百益”）出具的《债权

转让通知书》，日照晟辉、达州百益通知公司，日照晟辉将基于成都市中级人民

法院作出的（2022）川 01民终 9375号判决书项下对上市公司享有的全部未履行

债权转让给达州百益。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债权转让通知书主要内容  

日照晟辉与西藏发展、山能国际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喜成贸易有限

公司、日照广川贸易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由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2022)川 01民终 9375 号判决书（以下简称为“判决书”），判决西藏发展于本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日照晟辉支付商业承兑汇票（票号为：

2309651000408201806282********）票款 200 万元及利息(以 200 万元为基数，

自 2019 年 6 月 28 日至 2019 年 8 月 19 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

算;自 2019 年 8 月 20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山能国际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对西藏发展应支付

的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日照晟辉将其基于

判决书享有的对债务人的全部债权 200万元（大写：贰佰万整）以及利息等债权

（即标的债权）转让给达州百益，达州百益已经按照《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受让

该债权。 

自本债权转让通知书签发后，达州百益对贵方享有前述标的债权，日照晟辉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对贵方不再享有前述标的债权。 

     二、本次债务形成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9年 11月 7日收到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

送达的日照晟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2019）川

0112民初 6523号）传票、民事起诉状、证据清单等资料。原告日照晟辉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以票据追索权纠纷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主要诉讼请求为：请求

判令被告西藏发展支付原告 200万元人民币及利息（利息以 200万元为基数，按

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 2019年 6月 27日起算至给付完毕日止）；

请求判令被告江西喜成贸易有限公司、山能国际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对第一项

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请求判令本案因诉讼产生的所有费用由上述三被告承担。  

2022年 10月 12日，公司收到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

川 01民终 9375号），判决西藏发展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日照

晟 辉 汽 车 销 售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支 付 商 业 承 兑 汇 票 （ 票 号 为 ：

2309651000408201806282********）票款 200 万元及利息（以 200 万元为基数，

自 2019 年 6 月 28 日至 2019 年 8 月 19 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计算，自 2019 年 8 月 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山能国际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对西藏发展应支

付的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债权的转让导致公司在（2022）川 01民终 9375号判决书项下的

债权人由日照晟辉变更为达州百益。 

（二）公司已就该案涉及的借款本金及前期相应期间利息进行了账务处理，

因此上述债权转让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继续按

照相关会计准则要求对（2022）川 01民终 9375号判决书项下的债务进行账务处

理，上述债权转让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造成实质影响。 

（三）截至本公告日，公司 5个银行账户被冻结（上述被冻结账户为母公

司账户，公司为控股型公司，所涉账户冻结情况未影响公司业务的正常生产经

营，上述账户非公司主要银行账户），母公司被冻结额度为 33,137.25万元，



实际被冻结金额 1.82万元；公司持有的西藏拉萨啤酒有限公司、西藏银河商贸

有限公司、苏州华信善达力创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四川恒生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中诚善达（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状态为冻结或者轮候冻结，

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四）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一）日照晟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达州百益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

《债权转让通知书》； 

    （二）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7 月 18日 


